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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银保监会公布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旨在完善商

业银行同质同类比较，《办法》在《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的

基础上更加强调公司治理、数据治理等定性因素的作用，并相应得减少资产质量、盈利状况

等定量因素的权重。由此得到的监管评级结果作为衡量商业银行经营状况、风险管理能力和

风险程度的主要依据，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将根据监管评级结果，结合银行经营和风险特

征进行差异化监管。大型商业银行凭借其资本实力、风险管理能力和完善的公司治理将继续

保持竞争优势，城商行和农商行中部分银行存在一定的监管压力、业务扩张或受到限制。

《办法》对评级要素和权重进行了修订，并对监管评级结果进行了细分，监管评级结果

将引导监管资源合理配置

《办法》适用于所有开业满一个会计年度、设立在境内的商业银行，设定的评级要素在

原有的《指引》的基础上将“管理状况”调整为“公司治理与管理质量”，新增了“数据治

理”、“信息科技风险”以及“机构差异化要素”等维度，并对相应的权重进行了修订。

在评级结果方面，《办法》在《指引》的 6 级评级结构的基础上，新增了 S 级代表处

于重组、被接管、实施市场退出等情况的商业银行。此外，在具体档位的设置上，《办法》

中的 1 级由原来的三档调减至两档，2 级和 3 级继续保持原来的三档，4 级由原来的两档调

增至三档，5 级和 6 级分别由原来两档调减至一档。

在确定初步级别和档次的基础上，监管机构在五种情形下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并最终

得出银行的监管评级。《办法》对 6 级评级结果的具体情形和采取的监管措施作出了说明，

其中监管评级为 1 级的银行被认为在每一个方面都是健全的，对于风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



力，可以豁免相应监管。监管评级为 2-3 级的银行被认为是基本健全的机构或存在一些从

中等程度到不满意程度的弱点，风险抵御能力良好或一般，监管可以采取的举措包括监管谈

话，督促控制风险较高、管理薄弱领域业务增长和风险敞口，在市场准入上进行一定的限制

等。监管评级为 4 级的银行表明这些银行存在较多严重问题，并且未得到有效处理或解决，

监管当局可以采取控制银行资产增长、要求补充资本，要求补充流动性，责令限期整改，责

令暂停部分业务等措施。监管评级为 5-6 级的银行为高风险机构，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监管当局可以在采取针对上述 4 级银行的监管措施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风险处置方案，视

情况安排重组、实行监管或实施市场退出。

图表 1：商业银行监管评级的维度要素情况

《指引》中的维度要素 《指引》中的权重 《办法》中的维度要素 《办法》中的权重

资本充足 20% 资本充足 15%

资产质量 20% 资产质量 15%

管理状况 25% 公司治理与管理状况 20%

盈利状况 10% 盈利状况 5%

流动性风险 10% 流动性风险 15%

市场风险 10% 市场风险 10%

数据治理 5%

信息科技风险 10%

机构差异化要素 5%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监会、东方金诚整理

大型银行在资产规模、资产质量以及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均优于中小银行，预计国有大

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评级结果好于城商行和农商行

2020 年上半年，为应对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中国人民银行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受益于此，全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稳步增长。其中，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总资产规模的增

长率分别为 10.0%和 11.7%，二者合计占到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的 58.3%，成为驱

动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规模增加的主要因素。

在资产质量方面，基于经营基础、业务分散度及不良处置能力的差异，整体上中小银行



面临的资产质量管理压力超过全国性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且中小银行资产质量和区域经

济关联性强，呈现很强的区域分化特征。具体而言，对于长三角、珠三角经济活力较好的地

区，企业抗风险能力较强，区域银行资产质量相对较好；而对于东北、西部、华北、中部部

分省份等经济活力弱、产业转型压力大的地区，中小银行本身面临较大信用风险暴露。

在盈利能力方面，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均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2020

年以来由于减费让利政策以及商业银行加大贷款拨备力度的影响，我国银行业累计实现净利

润同比下降 2.71%。而由于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以及资产质量带来的拨备计提压力的差异，

城商行和农商行的盈利能力下滑更为明显。

在资本充足性方面，由于在资本补充渠道和内源资本积累能力方面的不同，我国大型商

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资本充足性表现好于城商行和农商行。预计未来，在资产质量承压、

盈利能力分化的背景下，部分城商行和农商行面临较大的外部资本补充压力。

在公司治理方面，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股权结构清晰、多元化，实际控制人均为国

资委或者人民政府，且大部分已经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架构和信

息披露制度，公司的治理情况相对较好。而部分城商行的股权结构存在着产权确权困难、大

股东内部控制等问题，部分农商行又存在股权结构过于分散、民营资本占比较高、股东实力

偏弱等问题。同时，部分中小银行外部治理相对边缘化，监事会的工作大都流于形式，虽然

建立起三会一层的治理架构，但在实际执行层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在数据治理方面，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较于中小银行在数据获得、数据处理人才梯

队建设、数据信息系统的开发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凭借规模优势，大型银行和部分股份

制银行已经建立起数据处理中心，在数据治理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结合本次银保监会出台的《办法》，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仅在《指引》中原有的资

产质量、资本充足性等定性指标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而且在《办法》中更加强调的公司治



理、数据治理等定性指标方面表现更好，因此可以合理预计本次监管评级方法的修订对大型

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冲击较小，部分中小银行或面临监管评级下调的风险。

图表 2：不同类型商业银行 2020 年主要经营情况（单位：万亿元、%）

分类 资产规模 不良率 拨备覆盖率 资产利润率 净息差 资本充足率 流动性比率

大型银行 128.43 1.52 215.03 0.89 2.05 16.49 55.87

股份制银行 57.83 1.50 196.90 0.75 2.07 13.60 55.40

城商行 41.07 1.81 189.77 0.55 2.00 12.99 67.60

农商行 4.15 3.88 122.19 0.62 2.49 12.37 65.20

数据来源：中国银行保监会、东方金诚整理

《办法》倒逼银行更加重视公司治理、数据治理等定性评级要素，分类监管有助于促进

银行业健康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中小银行业务开展受到限制，加剧了行业内部的

分化

相较于《指引》，《办法》对商业银行的监管评级要素进行了精细化的区分，加入了“数

据治理”、“信息科技风险”和“机构差异化要素”等多个定性要素，突出公司治理的作用，

引导银行将改进公司治理作为防范化解风险的治本之策。《办法》强调数据治理的重要性，

把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作为评判银行风险管理状况的基础性因素；同时认为“盈利

状况”更多反应投资者回报并非监管重点，降低其权重。此外，《办法》更加注重监管的早

期介入，评级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监管资源的配置，以避免风险恶化、蔓延，防止风险

隐患演变为严重问题。预计未来，商业银行为保持或提升自身的监管评级将更加重视新评级

方法中的定性要素，完善自身的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架构，采取自研或外包的形式积极开发

数据治理平台，构建有利于防范信息科技风险的长效机制等。

大部分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在资产质量、资本充足性、盈利能力、公司治理、数据治

理等评级要素上均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此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0 年四季度

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1，4023 家银行中大型银行2评级结果为 1 级的 1 家，2 级的 11

1 央行评级方法采用数理模型和专业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得出评级最终得分，其中数理模型主要考虑资本状况、资产质量、预期损失抵补能力、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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